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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正性与保密承诺  

KCB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要求，最高管

理层对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过程中的公正性声明如下： 

3.1 KCB最高管理层深刻理解公正性在实施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的重要性，为所有认证相关方提供公正、

有能力的认证服务，向所有认证相关方提供信任。 

3.2 KCB始终坚持独立与公正，仅根据审核证据做出授予或不授予认证的决定。 

3.3 KCB对由认证活动引起的利益冲突进行充分认识和分析并形成文件，对影响公正的活动和关系进行有

效管理和控制。确保公正性不受其他利益或其他各方（单位或个人）的任何影响。 

3.4 KCB不对另外一个认证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进行认证。 

3.5 KCB不提供任何方式的咨询服务，不与任何认证咨询机构有合作关系，独立签署认证合同 ，更不暗示

申请方若选择某家咨询或培训机构，可使认证更为简单、容易、迅速或廉价，也不允许任何咨询机构的链

接或声明宣称或暗示。 

3.6 KCB的认证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审核人员）如曾经对客户提供过认证咨询，在咨询结束后两年内，

不被用于针对该客户的审核或其他认证活动。 

3.7 KCB要求内部和外部的人员告知他们所了解的任何可能使其或认证机构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KCB记

录并利用这些信息识别他们或其所在单位的活动对公正性产生的威胁，且在他们能够证明没有利益冲突之

后再使用这些内部或外部人员。 

3.8 KCB不将审核外包给管理体系咨询机构。  

3.9 KCB所有可以影响认证活动的人员（内部或外部的）或委员会的成员均应公正行事，且不允许商业、

财务或其他方面的压力损害公正性。 

3.10 KCB按国家要求举办培训班，使用公开对外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培训教材。培训者不针对特定组

织的管理体系提出具体建议。 

3.11 KCB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管理体系认证收费标准，不搞高收费或压价竞争。无正当理由不搞审核费减

免。特殊情况报国家认可机构批准。 

3.12 KCB所有工作人员在任何场合均不收受认证组织的馈赠，包括礼金、礼品、有价证券、珠宝首饰等。 

3.13 KCB审核人员在执行审核任务时，不参加受审核方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3.14 KCB所有人员对参与认证时所取得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申请组织或获证组织许可的书面同意。

公司均不对外透露保密信息，但法律法规另有要求，或者需履行责任的除外，当法律要求认证机构或者合

同安排（例如与认可机构签定的）授权认证机构提供保密信息时，除法律限制外，公司将拟提供的信息提

前通知有关客户或个人。所有与公司认证活动有关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审核员、技术专家、管理委员会

或技术委员会成员等人员都与公司签订一份包括有关保密要求的协议或其他文件，要求他们遵守公司的保

密制度。 


